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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學生選課應於規定日期內辦理完畢，並按照所屬系(所、

班、學位學程)課程時間表修習應修之學分。前一學年不及格之

必修科目應儘先補修，避免延至畢業年級重修。境外學生以同

等學歷資格申請就讀學士班者，應依本校「學則」規定加修十

二學分，以符合教育部規定。 



第 二 條  學生選課非經所屬系(所、班、學位學程)主管核准，不得

至外系(所、班、學位學程)選課。至外系(所、班、學位學程)

選修之科目，如未獲所屬系(所、班、學位學程)主管核准者，

選課清單及成績單之備註欄將註記「本系(所、班、學位學程)

不承認」，表示該科目之學分數，將不納入該系(所、班、學位

學程)畢業應修習之總學分數內計算。 

第 三 條  大學部學生不得選修研究所課程。但四年級學生因特殊需

求，經系(所、班、學位學程)主管、開課教師核准，並完成行

政程序簽核作業者，得選修碩士班課程，如已計入大學部畢業

學分數內，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 

如有特殊原因，經專簽核准者，依核准內容辦理。 

第 四 條  研究生選課應經指導教授核准後，向教務處辦理選課手

續，未選定指導教授者，應經系(所、班、學位學程)主管核准。 

第 五 條  加、退選課，每學期以一次為限，於開學後規定時間內辦

理。學生應於加、退選課後於本校選課系統完成確認選課作業，

未完成確認者，概以本校選課系統內之資料為準，不得異議。

學期中因特殊情形無法繼續修習課程者，得依本校「學生停修

課程辦法」規定辦理停修。 

            當學期完成所有修習課程之期中及期末教學意見調查者，

次學期得辦理優先選課；大學部學生由四、三、二、一年級順

序安排優先選課時程。 

第 六 條  學生不得選修上課時間衝突之科目。開始上課以後，因課

程表時間調動，而發生上課時間衝突者，應經系(所、班、學位

學程)主管以書面證明，即時辦理加退選。未辦理者一經查出，

凡衝突之科目均概予註銷。已經修讀及格或已扺免之科目，不

得再行修習。 

第 七 條  學士後中醫學系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上限為二十八學

分，其餘各系(班、學位學程)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上限為二

十五學分。本校 106 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各系(班、學位學程)學

生每學期至少應修習一科目。107 學年度起入學各系(班、學位



學程)學生第一至第三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不得低於十五學

分，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低於六學分；學士後中醫學系學生第

一至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低於十五學分，第五學年每學期不得

低於六學分；醫學系學生第一至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低於十五

學分，第五至第六學年每學期不得低於六學分；學士後護理學

系學生第一至第二學年每學期不得低於十五學分，第三學年每

學期不得低於六學分。延長修業年限者，每學期至少應修習一

科目。 

            下列學生因特殊修課情況，得不受每學期修習學分下限之

限制： 

一、 修讀整學期校外實習課程學生，依各系(班、學位學程)

規定修習課程。 

二、 醫學相關學系四年級學生因科目擋修，導致無法參加

校外實習學生。 

三、 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如尚缺畢業學分數

且低於十二學分者，學分數下限不得低於尚缺畢業學

分數之二分之一，如已修滿應修畢業學分者，至少應

修習一科目。 

四、 申請赴境外修課學生，應依本校「學生赴境外修課及

學分採計要點」規定辦理。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該班前百分之十五以上，於次學期經系

(班、學位學程)主管同意者，至多可加選三學分；經核准修習學

分學程、輔系及雙主修，經系(班、學位學程)主管同意者，每學

期至多可加選三學分。惟就學役男如因申請就學期間服役或其他

特殊情況，經系(班、學位學程)主管同意者，至多可加選六學分，

其於原定修業期限內超修之學分，不予收取學分費。 

班級導師協助就學役男選課、課程銜接及學習等輔導事項。 

第 八 條  大學部學生如有符合本校「大學部及進修學制學生相互選

修課程實施辦法」之條件者，同意其選修進修學制相同之課程，

選修學分以每學期九學分為上限，並應受每學期修習學分數規



定之限制。 

第 九 條  所修科目如有先修課程者，應將先修課程修習達各系(所、

班、學位學程)訂定之標準，方准繼續修習後修之科目。先修科

目及標準由各系(所、班、學位學程)訂定與審核。 

第 十 條  各系(所、班、學位學程)學生所修具連貫性之科目，應將

前期課程修習達各系(所、班、學位學程)訂定之標準，方准繼

續修習後續之科目。擋修科目之審核及標準由各系(所、班、學

位學程)訂定，並經系(所、班、學位學程)務會議通過後，送教

務處課務組存查，修正時亦同。 

第十一條  轉系生及轉學生在轉入年級前應修之科目，已修習及格且

學分相同者，辦理抵免學分後，得准予免修；未完成抵免之科

目，應儘先補修，如原科目停開，經系(所、班、學位學程)務

會議決議通過，得選修性質相近之科目替代。學生辦理學分抵

免，應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提出申請。 

第十二條  體育課程為選項分班教學，二年級開設必修課程，三年級

開設選修課程。學生修習體育課程，應依本校「體育課程實施

要點」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一年級以及二年級通識英文課程，採英文能力分級授課，

其上課前之能力分級考試，應依本校「全校性統一英文能力分

級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凡未依本辦法規定辦理選課者，一經查出，該違反規定之

相關科目概予註銷。 

第十五條  學生已註冊而未選課，經通知公告未於限期內補行辦理

者，依本校「學則」規定應予休學處分。 

第十六條  學生跨學制、跨學院選課，因收費標準不同需補差額者，

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暑期修課依本校「暑期開班授課辦法」規定辦理之。跨校

選課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規定辦理之。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實

施。 


